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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控制关系图如下：

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本次重组交易对方总体情况

（一）本次重组交易的交易对方

本次重组交易涉及上市公司向印纪传媒全体股东肖文革、张彬、印纪华城通过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印纪传媒

１００％

股权。

（二）交易对方与高金食品的关联关系情况

本次重组完成后，肖文革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彬、印纪华城将成为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 部分自然人可能将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因此，肖文革、张彬、印纪华城以及届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的自

然人为上市公司潜在关联人。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全体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二、本次重组交易对方详细情况

（一）肖文革

１

、基本情况

姓名 肖文革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１１０１０５１９＊＊＊＊＊＊＊１１９

住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七区

＊＊＊＊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七区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２

、最近三年主要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任北京通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至今，任北京通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任印纪传媒执行董事兼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至今，任星光布拉格执行董事

兼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至今，任印纪传媒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３

、投资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肖文革除直接持有印纪传媒

７６．５％

的股权、印纪华城

９９％

的出资额外，还持有北京通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

印纪华城的情况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三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二、本次重组交易对方详细情况”之“（三）北京印纪华

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通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通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

３

号

３

号楼

１７７２

房

法定代表人： 肖文革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物业管理；投资管理。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７０１１２２８５６８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０

日

股权结构：

肖文革持有

９０％

股权

朱利群持有

１０％

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北京通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依法存续，最近三年未实际经营业务。

４

、交易对方最近五年内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

作为高金食品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肖文革特出具以下承诺与声明：本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

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

行政处罚案件，最近五年也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本人进一步确认，本人未曾因涉嫌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且尚未结案，最近

３６

个月内未曾因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

易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张彬

１

、基本情况

姓名 张彬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１１０１０３１９＊＊＊＊＊＊＊２３２

住址 北京市朝阳区松榆东里

＊＊＊＊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松榆东里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任职于北京公交集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任印纪传媒监事；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至今，任

印纪传媒监事会主席。

３

、投资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张彬除直接持有印纪传媒

８．５０％

的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

权。

４

、交易对方最近五年内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

作为高金食品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张彬特出具以下承诺与声明：本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

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

政处罚案件，最近五年也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本人进一步确认，本人未曾因涉嫌与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且尚未结案，最近

３６

个月内未曾因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

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北京印纪华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印纪华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 ： 有限合伙企业

住 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３０

号院

３

号楼

２

层

Ｄ－００３４

房间

执行事务合伙人： 魏玮

认缴出资额：

１

，

０００

万元

实缴出资额：

１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７０１５８７２７８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７０６７２６５３６１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０６７２６５３６－１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２

、历史沿革

印纪华城系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１０

日的有限合伙企业，成立时的认缴出资总额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全体合伙人均以货币出

资。 合伙企业设立时，其合伙人认缴出资金额、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类型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普通合伙人 魏玮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２

有限合伙人 肖文革

９９０．００ ９９．０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１０

日，印纪华城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石景山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１１０１０７０１５８７２７８８

的《合伙企业营

业执照》。

３

、产权控制关系

肖文革持有印纪华城

９９％

出资额，印纪华城的出资结构如下图所示：

４

、印纪华城合伙人基本情况

（

１

）肖文革

印纪华城的有限合伙人肖文革系印纪传媒实际控制人，肖文革的情况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三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

“二、本次重组交易对方详细情况”之“（一）肖文革”。

（

２

）魏玮

印纪华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魏玮系印纪传媒的总经理助理兼监事，其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身份证号 印纪传媒任职情况

１

魏玮

３７０１１２１９＊＊＊＊＊＊＊２０Ｘ

总经理助理兼监事

５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印纪华城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除持有印纪传媒股权外，未从事其他业务。

６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０

，

００２

，

８３０．１５

流动资产

１

，

００２

，

８３０．１５

非流动资产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０．００

流动负债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０

，

００２

，

８３０．１５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收入

０．００

营业利润

２

，

８３０．１５

利润总额

２

，

８３０．１５

净利润

２

，

８３０．１５

注：印纪华城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１０

日成立，故无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

７

、印纪华城控股参股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 印纪华城除持有印纪传媒

１５％

的股权外， 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

权。

８

、交易对方最近五年内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

作为高金食品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印纪华城特出具以下承诺与声明：本合伙企业自设立以来不存在出资不实的或者影

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本合伙企业近五年来在其生产经营中完全遵守工商、税务、土地、环保、社保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

策， 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本合伙企业及本合伙企业主要负责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案件，最近五年也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本合伙企业进一步确认，本合伙企业及本合

伙企业主要负责人员未曾因涉嫌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且尚未结案，最近

３６

个月内未曾

因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本次重组交易对方有关情况的说明

（一）本次重组交易对方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间存在如下关联关系：

印纪华城的有限合伙人为肖文革，肖文革持有印纪华城

９９％

出资额。 肖文革与印纪华城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确认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印纪华城对印纪传媒增资以来，双方即已对印纪传媒形成了一致行动关系，且印纪华城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以来一直

尊重肖文革对印纪传媒的实际控制地位。 《一致行动协议》对包括股东会召集权、提案权、投票权行使在内的广泛事项的一致

行动安排进行了约定，在各项事项中，印纪华城的意见将与肖文革的意见保持一致，且印纪华城将全权授权肖文革代表其执

行。按照《收购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对方印纪华城系肖文革的一致行动人。除上述交易对方间的关联关系外，其他交易

对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本次重组前，印纪传媒

３

名股东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本次重组完成后，肖文革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印纪传媒部分自然人股东可能同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或高

级管理人员。 根据《重组办法》、《上市规则》等规定，肖文革以及可能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自然人股

东，为上市公司潜在关联人。

（三）最近五年处罚情况

印纪传媒

２

位自然人股东和

１

家企业股东均已出具承诺，各自然人、各企业及其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

责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四）是否存在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已经承诺， 均不存在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

的情形。

（五）本次重组相关主体是否存在依据《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说明

本次重组相关主体，即《暂行规定》第七条所列主体（包括上市公司、交易对方及上述主体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机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交易对方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服务的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经办人员，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其他主体），不存在依据《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不存在曾因涉嫌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且尚未结案的情况；最近

３６

个月内不存在曾因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

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第四节 置出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为本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一、置出资产涉及股权、出资转让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控股、参股或投资的单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投资单位 主要产品或业务

注册资本

／

开办资金

持股比例

／

出资比例

质押

情况

１

宜宾市高金食品有限公司 生猪屠宰加工、销售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未设

质押

２

泸州市高金罐头食品有限公司 肉类及肉类制品加工与销售

１

，

９６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未设

质押

３

广元市高金食品有限公司 生猪屠宰加工、销售

１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未设

质押

４

鸡西市高金食品有限公司 生猪屠宰加工、销售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未设

质押

５

公主岭市高金食品有限公司 生猪屠宰加工、销售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未设

质押

６

射洪高金清见牧业有限公司

种猪繁育、销售及优良商品猪养殖、

销售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未设

质押

７

巴中高金食品有限公司 生猪屠宰加工、销售

６１４．８０ １００．０００％

未设

质押

８

四川高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等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未设

质押

９

湖北高金食品有限公司 畜禽屠宰、肉制品加工、销售

３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未设

质押

１０

新乡市高金食品有限公司 生猪收购、屠宰、加工、销售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未设

质押

１１

哈尔滨高金食品有限公司 生猪收购、屠宰、加工、销售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未设

质押

１２

吉林省高金春源同力食品有限公

司［注释

１

］

生猪屠宰、加工、销售

１

，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未设

质押

１３

遂宁市高金食品有限公司 生猪屠宰、加工、销售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未设

质押

１４

四川高金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猪肉出口

５００．００ ９５．０００％

未设

质押

１５

四川高金翔达食品有限公司 肉类及肉类制品加工与销售

５

，

１４２．５０ ６７．６５０％

未设

质押

１６

四川高金天兆牧业有限公司 生猪养殖、销售

１

，

８００．００ ５５．５５６％

未设

质押

１７

遂宁市高金牧业有限公司

种猪繁育、销售及优良商品猪养殖、

销售

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０００％

未设

质押

１８

什邡市高金元一食品有限公司 生猪屠宰加工、销售

１

，

０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０％

未设

质押

１９

遂宁市丰发现代农业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

融资性担保、财务顾问

１５

，

１２１．８０ ６．２８２％

未设

质押

２０

四川科领生猪产业技术研究院［注

释

２

］

生猪产业共性技术研发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未设

质押

［注释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本公司签订协议，收购吉林省高金春源同力食品有限公司

４９％

的股权。 收购完成后，本公

司持有吉林省高金春源同力食品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请参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

四、公司最近十

二个月其他资产交易情况”。

［注释

２

］：四川科领生猪产业技术研究院是本公司与四川铁骑力士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举办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本公

司与四川铁骑力士实业有限公司各出资

２５

万元。

本次拟置出资产中涉及本公司持有的下属参股、控股公司股权转让。 根据公司法规定，本公司置出下属有限责任公司的

股权需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并需要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此外，遂宁市高金牧业有限公司和什邡市高金元一食品有限公

司的公司章程规定，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需要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 四川高金天兆牧业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规

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需要经其他股东同意。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已取得下属非全资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股东同意本公司转让所持股权并放弃优先购

买权的声明书，满足公司法及被投资公司的章程规定条件；置出资产中的股权资产置出不存在重大障碍。 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股东

／

举办者名称

持股比例出资比

例（

％

）

是否放弃优先购

买权

四川高金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本公司

９５．０００

不适用

唐润帮

１．０００

是

赵勤

１．０００

是

彭正昌

１．０００

是

任艳

１．０００

是

樊骏

１．０００

是

四川高金翔达食品有限

公司

本公司

６７．６５０

不适用

四川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０９０

是

遂宁兴业资产经营公司

１．２６０

是

四川高金天兆牧业有限

公司

本公司

５５．５５６

不适用

四川省天兆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４４．４４４

是

遂宁市高金牧业有限公

司

本公司

５２．０００

不适用

四川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４８．０００

是

什邡市高金元一食品有

限公司

本公司

５１．０００

不适用

成都铁达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４９．０００

是

遂宁市丰发现代农业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

本公司

６．２８２

不适用

遂宁兴业资产经营公司

５１．１５０

是

遂宁市过军渡水利枢纽工程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６．６９２

是

四川省美林实业集团食品有限公司

４．６２９

是

四川金绿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３．９６８

是

四川齐全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２．６４５

是

四川颐康实业有限公司

２．６４５

是

四川省汇强油脂有限公司

１．９８４

是

四川省遂宁市南大食品有限公司

１．９８４

是

遂宁市松涛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１．９８４

是

四川香叶尖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８４

是

遂宁市银发白芷产业有限公司

１．９８４

是

遂宁市中通实业集团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１．９８４

是

四川可士可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２３

是

遂宁市吕氏忠业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２３

是

四川回春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１．３２３

是

遂宁市三丰食品有限公司

１．３２３

是

遂宁市蓝蔓咖啡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２３

是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０．７２７

是

遂宁市天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０．６６０

是

遂宁柔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０．６６０

是

遂宁市新绿洲印染有限公司

０．３６４

是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０．３６４

是

遂宁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０．３６４

是

四川五斗米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０．３３１

是

四川科领生猪产业技术

研究院［注释

１

］

本公司

５０．００

不适用

四川铁骑力士实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是

［注释

１

］：本次拟置出资产中涉及四川科领生猪产业技术研究院变更举办人，需取得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四川省民政厅的

核准。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之日，本公司所出资民办非企业单位四川科领生猪产业研究院变更出资人已取得其他出资人四

川铁骑力士实业有限公司的同意函，尚需取得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四川省民政厅的核准。

现行法律法规及现行有效的《四川科领生猪产业研究院章程》对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出资人资格并未作出明确的限制性

要求。 根据四川科领生猪产业研究院的说明及与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四川省民政厅的分别沟通，在本公司正常递交变更出资

人的相关申请材料且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四川省民政厅正常审理的情况下，四川科领生猪产业研究院变更出资人事项取得四

川省科学技术厅、四川省民政厅的核准不存在可预见的法律障碍。

二、置出资产涉及非股权资产转让的情况

（一）房屋建筑物情况

截至审计、评估基准日，本公司房屋建筑物情况如下：

序号 房产证号 坐落 面积（

Ｍ２

）

抵押

＠

情

况

１

遂宁市房权证城区字第

Ａ０１０２７１１

号

创新工业园区南环东路高金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第

１８－Ｂ

栋

３

，

４３８．８７

已设

＠

抵

押

２

遂宁市房权证城区字第

Ａ０１０２７１２

号

创新工业园区南环东路高金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第

１８－Ｃ

栋

４

，

４７１．５２

已设

＠

抵

押

３

遂宁市房权证城区字第

Ａ０１０２７１３

号

创新工业园区南环东路高金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２

、

３

、

４

、

８

、

２８

栋

２４

，

４３５．０４

已设

＠

抵

押

４

遂宁市房权证城区字第

Ａ０１０２７１４

号

创新工业园区南环东路高金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栋、

２７

栋

２

，

１０５．０５

已设

＠

抵

押

５

遂房权证工业园区字第

０１７９８９１

号

工业园区滨江南路

６６６

号

２２

栋

－１

至

５

层

８

，

３８３．２４

已设

＠

抵

押

合 计

４２

，

８３３．７２

（二）土地使用权情况

截至审计、评估基准日，本公司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使用权号 坐落 面积（

Ｍ２

） 抵押情况

１

遂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１０５０４

号 遂宁市广德路

１０

号

３８

，

５９０．０７

已设

抵押

２

遂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１０５０５

号 遂宁市广德路

１０

号

３

，

７９２．１４

已设

抵押

３

遂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１０５０６

号 遂宁市广德路

１０

号

２

，

２３６．２９

已设

抵押

４

遂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４３２８

号 遂宁市创新工业园区（马宗岭村）

３３

，

９０３．００

已设

抵押

５

遂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４３３０

号 遂宁市创新工业园区（马宗岭村）

４６

，

９９３．４９

已设

抵押

合 计

１２５

，

５１４．９９

三、置出资产的抵押和其他担保情况（一）拟置出资产的抵押情况

截至审计、评估基准日，本公司已经设定的财产抵押情况如下：

抵押物性质 他项权证号

所有权证号

／

使用权证号

抵押权人

房屋

＠

建筑物

遂房他证工业园区字第

００５３９０２

号

遂宁市房权证城区字第

Ａ０１０２７１１

号

中国农业银行遂宁

分行

遂宁市房权证城区字第

Ａ０１０２７１２

号

中国农业银行遂宁

分行

遂宁市房权证城区字第

Ａ０１０２７１３

号

中国农业银行遂宁

分行

遂宁市房权证城区字第

Ａ０１０２７１４

号

中国农业银行遂宁

分行

遂房他证工业园区字第

００５７９２１

号 遂房权证工业园区字第

０１７９８９１

号

中国农业银行遂宁

分行

土地

使用权

遂工业园他项（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２２２

号

遂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４３２８

号

中国农业银行遂宁

分行

遂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４３３０

号

中国农业银行遂宁

分行

遂开他项（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２１３

号

遂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１０５０４

号

中国农业银行遂宁

分行

遂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１０５０５

号

中国农业银行遂宁

分行

遂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１０５０６

号

中国农业银行遂宁

分行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抵押财产的抵押权人已经同意相关债务转移安排及作为抵押物的房地产转移手续。

（二）拟置出资产的质押情况

截至审计、评估基准日，拟置出资产上已经设定的动产质押情况如下：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本公司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遂宁市分行签订了《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本公司以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２

日

以来存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遂宁市分行账号为

２０３５１０９９９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６３５１

的保证金专用存款账户的保证金作为质物设定质

押。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述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１０

，

９７７

，

５０４．８０

元。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述质押已经获得质押权人对于未来资产交割时解除质押的同意函，相关资产转移不存在重

大障碍。

（三）本公司提供保证的情况

截至审计、评估基准日，本公司对外保证

７

，

４００．００

万元，均是为子公司或孙公司取得银行及农业信用合作社的贷款而提

供的保证。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对象 债权人 保证金额

１

兰州肉联厂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泉支行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宜宾高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宜宾市宜宾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１

，

４００．００

３

宜宾高金食品有限公司 宜宾翠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７

，

４００．００

该等担保事项均已履行相关决策程序，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等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已取得担保权人

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相关担保事项将相应解除的书面同意。因此，上述担保事项不会对相关资产的转

移造成实质性障碍，亦不会对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利益造成损害。

四、置出资产的债务转移情况

根据《重组协议》的约定，本次拟置出资产为上市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前述资产和负债拟转让给高金投资承接。目前，

上市公司正就债务转移事宜与公司债权人进行沟通，以取得债权人关于转移债务的同意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市公司已取得相关债权人出具债务转移同意函的债务，共占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

债务总额的

９１．２７％

。未获得同意函的债务无论是比例还是金额均较小，不会对本次重组的实施造成重大障碍。具体情况如下

表所示：

单位：万元

性质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

＠

账面

余额

已取得债权人

＠

同意函部分 占比

金融债务

银行借款

５４

，

９０８．２９ ５４

，

９０８．２９ １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１６

，

１００．００ １６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应付利息

１２６．９６ １２６．９６ １００．００％

小 计

７１

，

１３５．２５ ７１

，

１３５．２５ １００．００％

一般债务

应付账款

４６．３２ １９．５６ ４２．２３％

预收款项

７８５．４５ ３８３．４９ ４８．８２％

应付职工薪酬

３６８．２３ ３６８．２３ １００．００％

应交税费

２３．９４ － ０．００％

其他应付款

３５

，

９１７．７１ ３４

，

５５６．５０ ９６．２１％

其他流动负债

２６２．０８ － ０．００％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８

，

１１２．８３ － ０．００％

小 计

４５

，

５１６．５６ ３５

，

３２７．７９ ７７．６２％

合 计

１１６

，

６５１．８２ １０６

，

４６３．０４ ９１．２７％

根据《重组协议》的约定，资产交割日后，如任何未向高金食品出具债务转移同意函的债权人或任何或有负债债权人向高

金食品主张权利的，则在高金食品向金翔宇与高达明及

／

或遂宁高金及

／

或高金投资及时发出书面通知后，金翔宇与高达明及

／

或遂宁高金及

／

或高金投资应立即予以核实，并在核实后及时采取偿付、履行等方式解决。金翔宇与高达明、遂宁高金及高金投

资将连带承担与此相关的一切责任以及费用，并放弃向高金食品追索的权利。若高金食品因该等事项承担了任何责任或遭受

了任何损失，金翔宇与高达明、遂宁高金及高金投资将在接到高金食品书面通知及相关承责凭证之后十日内，向高金食品作

出全额补偿。

五、置出资产职工安置情况

本次重组各方同意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办理本公司现有职工的劳动关系转移工作。据此，上市公司截至资产交割日

全部职工随拟置出资产最终进入高金投资，由高金投资及

／

或遂宁高金或其子公司负责进行安置。 本次重组完成后，高金食品

的全部职工的劳动关系、组织关系、社会保险关系及其他依法应向职工提供的福利，以及高金食品与职工之间之前存在的其

他任何形式的协议、约定、安排和权利义务等事项均将由高金投资及

／

或遂宁高金或其子公司继受。

对于拟置出资产所涉及的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的相关职工，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改变该等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合

同关系，原劳动合同关系继续有效。

上市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置出涉及的员工安置方案已经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经上市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六、置出资产的财务情况

（一）简要资产负债表情况

拟置出资产最近三年的简要资产负债表情况（母公司口径）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１０９

，

３２４．０６ １１１

，

４２２．１７ ８５

，

１２２．２７

非流动资产

４９

，

３３７．０４ ４６

，

９８３．２７ ４７

，

５７８．８２

资产合计

１５８

，

６６１．１０ １５８

，

４０５．４３ １３２

，

７０１．０９

流动负债

１１２

，

９３３．８２ １１０

，

６１２．７６ ８１

，

９９２．２２

非流动负债

８

，

１３５．４６ ７

，

９８６．３１ ７

，

６６６．７６

负债合计

１２１

，

０６９．２７ １１８

，

５９９．０８ ８９

，

６５８．９８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７

，

５９１．８３ ３９

，

８０６．３６ ４３

，

０４２．１１

（二）简要利润表情况

拟置出资产最近三年的简要利润表情况（母公司口径）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２１

，

１５１．１４ １１２

，

６５２．０６ ８９

，

４５８．１２

营业利润

－５

，

６０６．３０ －４

，

９２７．８９ －１

，

２６４．４９

利润总额

－２

，

２１４．５３ －１

，

６３０．７６ １

，

９７７．８４

净利润

－２

，

２１４．５３ －１

，

６３０．７６ １

，

９７７．８４

七、置出资产的评估情况

（一）评估结果

根据厦大评估出具的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因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公司全部资产与负债资产评估报告书》（大学

评估 ［

２０１４

］

ＳＣ０００２

号），厦大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置出资产进行了评估，评估结论为，截止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公开市场和持续使用前提下，在高金食品持续经营的前提下，高金食品的净资产价值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６４

，

４９４．９６

万

元。

（二）评估方法

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企业价值评估可以采用收益法、市场法、资产基础法三种方法。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

预期收益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基本方法，是企业整体资产预期获利能力的量化与现值化，强调的是企业的整体预期盈

利能力。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在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的企业、股东权益、证券等权益性资产进行比较以确

定评估对象价值的基本方法，它具有估值数据直接取材于市场，估值结果说服力强的特点。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

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识别、评估、汇总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基本方法。

１

，由于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已连续多年亏损，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为负数，且未来几年没有改善的迹

象，故收益法不适用。

２

，因国内产权交易市场交易信息的获取途径有限，且同类企业在产品结构和主营业务构成方面差异较大，选取同类型市

场参照物的难度极大，因此，置出资产的评估不具备采用市场法的条件。

３

，资产基础法从企业购建角度反映了企业的价值，为经济行为实现后企业的经营管理及考核提供了依据，因此置出资产

的评估选择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综上，置出资产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三）评估说明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高金食品经审计后的账面资产总额为

１５８

，

６６１．１０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２１

，

０６９．２７

万元、

净资产额为

３７

，

５９１．８３

万元；参照资产基础法评估后总资产价值为

１８７

，

３３５．２４

万元，负债价值为

１２２

，

８４０．２７

万元，净资产价

值为

６４

，

４９４．９６

万元，净资产增值

２６

，

９０３．１４

万元，增值率为

７１．５７％

。 评估明细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０９

，

３２４．０６ １１０

，

７６７．９３ １

，

４４３．８６ １．３２

长期投资

４１

，

３７２．８９ ６５

，

２１９．２３ ２３

，

８４６．３４ ５７．６４

固定资产

７

，

４２９．４７ ９

，

２２４．９７ １

，

７９５．５０ ２４．１７

其中：建筑物

５

，

８２３．９０ ７

，

３９０．５３ １

，

５６６．６３ ２６．９

设备

１

，

６０５．５７ １

，

８３４．４４ ２２８．８７ １４．２５

无形资产

５３１．９ ２

，

１２０．３３ １

，

５８８．４３ ２９８．６３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２８０．９９ １

，

０９４．７２ ８１３．７３ ２８９．５９

其他资产

２．７７ ２．７７ － －

资产总计

１５８

，

６６１．１０ １８７

，

３３５．２４ ２８

，

６７４．１３ １８．０７

流动负债

１１２

，

６７１．７４ １１４

，

４４２．７３ １

，

７７１．００ １．５７

非流动负债

８

，

３９７．５４ ８

，

３９７．５４ － －

负债总计

１２１

，

０６９．２７ １２２

，

８４０．２７ １

，

７７１．００ １．４６

净资产

３７

，

５９１．８３ ６４

，

４９４．９６ ２６

，

９０３．１４ ７１．５７

１

，长期股权投资增值率

５７．６４％

（

１

） 高金食品的长期投资按成本法核算，长期投资的账面价值为原始投资金额，往往小于子公司的净资产数额，未能反

映子公司实际资产负债状况，故评估增值较多。

（

２

） 高金食品的全资子公司—四川高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净资产评估值

２８

，

４６８．１３

万元，而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对四川高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长期投资账面价值为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是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四川高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的净资产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存货—开发成本（高金？ 凤琴岚湾项目）按剩余法（假设开发法）评估增值。

２

，固定资产增值率

２４．１７％

（

１

） 设备增值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企业采用的设备折旧年限小于评估时使用的经济耐用年限所致。

（

２

） 房屋建筑物增值原因有：

①

近几年建筑材料及人工价格呈上涨趋势，导致房屋建筑物的原值评估增值；

②

企业采用的房屋建筑物折旧年限小于评估时使用的经济耐用年限也是房屋建筑物评估增值的重要原因。

３

，无形资产增值率

２９８．６３％

（

１

）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价格的上涨是无形资产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行，四川省的经济不断发

展，市政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国家严格保护耕地政策的执行，导致土地的稀缺性更加明显，导致土地使用权价格的上涨。

（

２

） 无形资产—商标权没有账面价值也是无形资产评估增值的重要原因。

（四）特别事项说明

１

，根据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兰州肉联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肉联厂”）与兰州市国土资源规划修编和土地统征办

公室（以下简称“市统征办”）签订的《工程建设征地拆迁补偿协议书》，兰州肉联厂收到市统征办支付的宝兰客专工程建设所

涉及兰州肉联厂生产车间受损补偿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专项用于受损车间进行维修加固，由于未能收到专业机构对该车间的损害

鉴定及维修方案，具体损失无法确定，置出资产评估时该受损车间评估值按账面价值列示。

２

，兰州肉联厂与兰州市七里河区统一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区统征办”）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５

日签订《土地及房屋征收补

偿协议》，区统征办对兰州肉联厂位于兰州市七里河西大坪

８８

号的住宅房屋、非住宅房屋和土地进行征收，用于宝兰客专走

行线项目建设；各类补偿费用合计

６８

，

０８３

，

３０４．１０

元。 置出资产评估时对已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资产按协议约定的补偿价作

为其评估价值。

请投资者注意上述评估基准日期后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第五节 置入资产情况

一、印纪传媒概况

中文名称 印纪影视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Ｙｉｎｊｉ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ＴＤ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

Ｃ４－０１２－Ａ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６

号

Ａ

座

２５

层

法定代表人 肖文革

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７８３００００１８２１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７８３６７６１８２６１７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６７６１８２６１－７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制作、复制、发行：专题、专栏、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一般经营项

目：影视投资与管理、影视服装道具租赁；影视器材租赁；影视文化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

划；会展会务服务；摄影摄像服务；制作、代理、发布：户内外各类广告及影视广告。

二、历史沿革

印纪传媒的历史沿革情况如下图所示：

（一）

２００８

年

０６

月，东阳佳映设立

２００８

年

０６

月

１１

日，自然人孙冰、李伟共同出资，设立东阳佳映影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００

万元，法

定代表人孙冰。

２００８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东阳市众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东众会验字［

２００８

］

７６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止，东阳佳映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整，均为货币出资。

东阳佳映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比（

％

）

１

孙冰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

李伟

９０．００ ９０．００

－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０６

月

１１

日，东阳佳映取得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３３０７８３００００１８２１６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第一次增资、第一次更名及第一次变更法定代表人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２８

日，东阳佳映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孙冰将其持有的东阳佳映

１０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张彬；同意李伟将其

持有的东阳佳映

９０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上海盛焰广告有限公司；同意变更东阳佳映法定代表人为贾淑敏；同意浙江印纪的注

册资本增加至

１

，

５００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全部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认缴，价格为每

１

元出资

１

元。 同日，孙冰与张彬签署了

《东阳佳映影视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合同》，李伟与上海盛焰广告有限公司签署了《东阳佳映影视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合同》。

本次股权转让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转让方 受让方 出资额（万元）

孙冰 张彬

１０．００

李伟 上海盛焰广告有限公司

９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２８

日，经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工商）名称变核内［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０２７０

号”文件核准，公司名称变更为浙

江东阳印纪影视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东阳荣东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荣东会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３４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止，浙江印纪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１

，

４００

万元整，均为货币出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浙江印纪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比（

％

）

１

上海盛焰广告有限公司

１

，

３５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２

张彬

１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

合计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浙江印纪办理完毕该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三）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第二次增资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０３

日，浙江印纪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浙江印纪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５

，

０００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全部股东

按照出资比例认缴，价格为每

１

元出资

１

元。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２６

日，东阳荣东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荣东会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５６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２６

日止，浙江印纪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３

，

５００

万元整，均为货币出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浙江印纪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比（

％

）

１

上海盛焰广告有限公司

４

，

５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２

张彬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

合计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０４

日，浙江印纪办理完毕该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四）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第二次更名及第一次变更经营范围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０５

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名称变核内字［

２０１０

］第

８７６

号”文件核准，浙江印纪公司名称变更为

“印纪影视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印纪传媒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印纪传媒一般经营项目增加影视投资与管理。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１１

日，印纪传媒办理完毕该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五）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及第二次法定代表人变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印纪传媒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上海盛焰将其持有的印纪传媒

４

，

５００

万元的出资额转让给肖文革，

同意变更印纪传媒法定代表人为肖文革。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上海盛焰与肖文革签署了《印纪影视娱乐传媒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协议》。

本次股权转让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转让方 受让方 出资额（万元）

上海盛焰广告有限公司 肖文革

４

，

５００．００

合计

４

，

５００．００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印纪传媒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比（

％

）

１

肖文革

４

，

５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２

张彬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

合计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０８

日，印纪传媒办理完毕该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六）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第三次增资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１５

日，印纪传媒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吸收印纪华城为新股东，同意印纪传媒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６

，

０００

万

元，其中，印纪华城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９００

万元，肖文革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９０

万元，张彬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１０

万元，增资价

格均为每

１

元出资

１

元。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２３

日，上海仟一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沪仟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２１４５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１９

日止，印纪传媒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整，均为货币出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印纪传媒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比（

％

）

１

肖文革

４

，

５９０．００ ７６．５０

２

张彬

５１０．００ ８．５０

３

北京印纪华城投资中心

９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

－

合计

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２６

日，印纪传媒办理完毕该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肖文革直接持有印纪华城

９９％

的股权，印纪华城的具体情况请参见“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二、本次重组交易对

方详细情况”之“（三）北京印纪华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七）境外融资架构的搭建与解除

１

、境外融资架构的搭建

（

１

） 境外持股公司设立及股权变动

①ＡＬＬ Ｂｒｉｇｈｔ

Ａｌｌ Ｂｒｉｇｈｔ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８

日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成立。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肖文革受让

Ａｌｌ Ｂｒｉｇｈｔ

原股东

Ｓｔａｒｔ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所持

Ａｌｌ Ｂｒｉｇｈｔ １００％

的股权，成为

Ａｌｌ Ｂｒｉｇｈｔ

单一股东。

Ａｌｌ Ｂｒｉｇｈｔ

系印纪传媒为搭建

ＶＩＥ

架构而设立的持股型公司，

Ａｌｌ Ｂｒｉｇｈｔ

除持有

ＤＭＧ Ｉｎｃ．

的股权外，自设立至今未实际经

营业务。 在

ＶＩＥ

架构存续期间，肖文革持有

Ａｌｌ Ｂｒｉｇｈｔ １００％

的股权。

②ＤＭＧ Ｉｎｃ．

ＤＭＧ Ｉｎｃ．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同日

Ａｌｌ Ｂｒｉｇｈｔ

受让

ＤＭＧ Ｉｎｃ．

原股东

Ｎ．Ｄ．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ｔｄ．

持有的

ＤＭＧ Ｉｎｃ．１００％

股权，

ＤＭＧ Ｉｎｃ．

成为

Ａｌｌ Ｂｒｉｇｈｔ

全资子公司，肖文革通过

ＡＬＬ Ｂｒｉｇｈｔ

持有

ＤＭＧ Ｉｎｃ．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ＤＭＧ Ｉｎｃ．

受让肖文革和吴冰所持

ＤＭ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合计

１００％

的股权。

ＤＭＧ Ｉｎｃ．

系印纪传媒为搭建

ＶＩＥ

架构而设立的持股型公司，

ＤＭＧ Ｉｎｃ．

除持有

ＤＭ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的股权外，自设立至今

未实际经营业务。

③ＤＭ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ＤＭ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设立及存续情况参见本节之“四、下属公司情况”之“

ＤＭ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④Ｎｅｗ Ａｓｉａ

Ｎｅｗ Ａｓｉａ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８

日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张杰受让

Ｎｅｗ Ａｓｉａ

原股东

Ｓｔａｒｔ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所持

Ｎｅｗ Ａｓｉａ １００％

的股权，成为

Ｎｅｗ Ａｓｉａ

单一股东。

Ｎｅｗ Ａｓｉａ

系印纪传媒为搭建

ＶＩＥ

架构而设立的持股型公司，

Ｎｅｗ Ａｓｉａ

除持有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的股权外， 自设立至今未实际经

营业务。 在

ＶＩＥ

架构存续期间，张杰持有

Ｎｅｗ Ａｓｉａ １００％

的股权。

⑤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同日

Ｎｅｗ Ａｓｉａ

受让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原股东

Ｎ．Ｄ．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ｔｄ．

持有的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１００％

股权，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成为

Ｎｅｗ Ａｓｉａ

全资子公司，张杰通过

Ｎｅｗ Ａｓｉａ

持有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１００％

股权。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系印纪传媒为搭建

ＶＩＥ

架构而设立的持股型公司，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除持有

ＤＭＧ Ｉｎｃ．

的股权外，自设立至今未实际经

营业务。 在

ＶＩＥ

架构存续期间，张杰持有

Ｎｅｗ Ａｓｉａ１００％

的股权。

（

２

） 境内外商投资企业设立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期间，根据印纪传媒未来业务发展需要，

ＤＭ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在中国境内设立了

６

家外商独资

企业，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主管部门批准文号 注册资本

＠

（港币）

实收资本（港

币）

东阳精映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东外经贸［

２０１０

］

７３

号

１０００

万

２００

万

东阳天迹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东外经贸［

２０１０

］

７３

号

３０００

万

６００

万

映迹影视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浦府项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３８３

号

３０００

万

６００．０１

万

北京铭迹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２０

日 朝商复字［

２０１１

］

１０２４

号

２０００

万

２０００

万

东阳天蒂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２５

日 浙商务资函［

２０１１

］

２５

号

３０００

万

３０００

万

映迹广告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０２

日 沪商外资批［

２０１１

］

６９２

号

３０００

万

６００

万

（

３

）

ＶＩＥ

控制协议的签署

①

北京铭迹协议控制北京龙天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２１

日，北京铭迹与北京龙天签署《独家咨询和服务协议》，并于同日与北京龙天当时的股东肖文革、张春波

签署《借款协议》及《股权质押协议》，与北京龙天、肖文革、张春波签署《业务经营协议》及《股权处置协议》。 上述五个协议统称

为“北京龙天

ＶＩＥ

协议”，约定对于每一个有利润产生的财务季度，北京龙天须按季度计算并支付税前利润的

９５％

至

１００％

给

北京铭迹作为独家咨询服务费；北京龙天的一切重大事项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举、更换均需经过北京铭迹的同

意；肖文革、张春波分别将其持有的北京龙天

９０％

、

１０％

股权质押给北京铭迹。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２３

日，北京铭迹、肖文革、张春波

在北京市工商局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 北京铭迹由此实现对北京龙天的协议实际控制。

北京龙天

ＶＩＥ

协议签署时，北京龙天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龙天广告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 所：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６

号朝外们写字中心

Ａ

座

２５０２

室

法定代表人： 肖文革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和外商来华广告；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５００１８０４２８１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

股权结构：

肖文革持有

９０％

股权

张春波持有

１０％

股权

②

东阳精映协议控制印纪传媒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２３

日，东阳精映与印纪传媒签署《独家咨询和服务协议》，并于同日与印纪传媒当时的股东肖文革、张彬签

署《借款协议》及《股权质押协议》，与印纪传媒、肖文革、张彬签署《业务经营协议》及《股权处置协议》。 上述五个协议统称为

“印纪传媒

ＶＩＥ

协议”，约定对于每一个有利润产生的财务季度，印纪传媒须按季度计算并支付税前利润的

９５％

至

１００％

给东

阳精映作为独家咨询服务费；印纪传媒的一切重大事项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举、更换均需经过东阳精映的同

意；肖文革、张彬分别将其持有的印纪传媒

９０％

、

１０％

股权质押给东阳精映。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５

日，东阳精映、肖文革、张彬在东

阳市工商局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 东阳精映由此实现对印纪传媒的协议实际控制。

（

４

） 境外股权融资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１

日，肖文革、

Ａｌｌ Ｂｒｉｇｈｔ

、

ＤＭＧ Ｉｎｃ．

、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及印纪传媒、北京龙天、

ＤＭ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在境内设立的六家

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共同签署《

ＤＭＧ Ｉｎｃ．

优先股股份认购协议》，约定

ＤＭＧ Ｉｎｃ．

向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分配并发行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优先股以募

集

１．５

亿港币。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１

日，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完成上述优先股认购，持有

ＤＭＧ Ｉｎｃ．

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的

３０％

。

（

５

） 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０６

日，肖文革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分局办理了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肖文革境外投资企业为

Ａｌｌ Ｂｒｉｇｈｔ

、

ＤＭＧ Ｉｎｃ．

和

ＤＭ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在完成境外融资后，肖文革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分局办理了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变更登记，

肖文革境外投资企业为

Ａｌｌ Ｂｒｉｇｈｔ

、

ＤＭＧ Ｉｎｃ．

和

ＤＭ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返程投资的境内企业为北京铭迹、映迹广告、映迹影视、东

阳精映、东阳天迹、东阳天蒂。

（

６

） 境外融资架构搭建完成后股权结构图

至此，印纪传媒的境外融资架构搭建完成，具体如下图所示：

２

、境外融资架构的解除

在

ＶＩＥ

协议存续期间，印纪传媒未实际履行“印纪传媒

ＶＩＥ

协议”中约定的条款和内容，并未依据协议以咨询顾问费方式

转移印纪传媒实现的利润，业务管理和决策仍由时任管理层决定。

北京龙天未实际履行“北京龙天

ＶＩＥ

协议”中约定的条款和内容，并未依据协议以咨询顾问费方式转移北京龙天实现的

利润，业务管理和决策仍由时任管理层决定。

（

１

） 境外投资者退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肖文革、

Ａｌｌ Ｂｒｉｇｈｔ

、

ＤＭＧ Ｉｎｃ．

、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及印纪传媒、北京龙天、

ＤＭ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在境内设立的六家

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共同签署《

ＤＭＧ Ｉｎｃ．

股份回购协议》，约定

ＤＭＧ Ｉｎｃ．

以

１．５

亿元港币加

４％

的年回报率（单利）的价格回购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持有的

ＤＭＧ Ｉｎｃ．３００

，

０００

股优先股（占

ＤＭＧ Ｉｎｃ．

发行在外总股本的

３０％

）。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２４

日，肖文革、

ＤＭＧ Ｉｎｃ．

、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与

ＤＭ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签订《

ＤＭＧ Ｉｎｃ．

股份回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回购款项及利息在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２０

日前一次

性付清。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１１

日，上述回购款项及利息支付完毕。 本次回购完成后，肖文革控制的

ＢＶＩ

公司

Ａｌｌ Ｂｒｉｇｈｔ

成为

ＤＭＧ

Ｉｎｃ．

的唯一股东，持有

ＤＭＧ Ｉｎｃ．１００％

的股权。

（

２

）

ＶＩＥ

控制协议的终止

①

北京龙天

ＶＩＥ

协议的终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北京铭迹与北京龙天、肖文革、张春波签署《印纪影视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一系列控制协议之终止协

议》，确认此前各方签署的《业务经营协议》、《独家咨询和服务协议》、《借款协议》、《股权处置协议》及《股权质押协议》均未切

实履行，各方约定同意放弃基于前述协议产生一切权利、权力和利益，并放弃要求其他方承担或履行基于签署协议产生的一

切债务、责任或义务。 北京铭迹与北京龙天、肖文革、张春波确认，在

ＶＩＥ

架构存续期间，北京龙天和

／

或肖文革、张春波一直拥

有对北京龙天资产、业务、人员和北京龙天经营的自主权。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北京铭迹与肖文革、张春波在北京市工商局办理完毕股权质押注销登记。

②

印纪传媒

ＶＩＥ

协议的终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东阳精映与印纪传媒、肖文革、张彬签署《印纪影视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一系列控制协议之终止协议》，

确认此前各方签署的《业务经营协议》、《独家咨询和服务协议》、《借款协议》、《股权处置协议》及《股权质押协议》均未切实履

行，各方约定同意放弃基于前述协议产生一切权利、权力和利益，并放弃要求其他方承担或履行基于签署协议产生的一切债

务、责任或义务。 东阳精映与印纪传媒、肖文革、张彬确认，在

ＶＩＥ

架构存续期间，印纪传媒和

／

或肖文革、张彬一直拥有对印纪

传媒资产、业务、人员和印纪传媒经营的自主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东阳精映与肖文革、张彬在东阳市工商局办理完毕股权质押注销登记。

（

３

） 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及境外持股公司注销情况

随着境外融资架构的解除，

ＤＭ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北京龙天及境外融资架构涉及的各境外

实体相应地开展注销工作。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注销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销情况

东阳精映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０８

日注销

东阳天迹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０６

日注销

映迹影视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３１

日注销

北京铭迹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注销

东阳天蒂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１７

日注销

映迹广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８

日注销

北京龙天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２０

日完成国税注销

ＤＭＧ Ｉｎｃ．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１７

日通过董事会清算决议

Ａｌｌ Ｂｒｉｇｈｔ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０２

日通过董事会清算决议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１７

日通过董事会清算决议

Ｎｅｗ Ａｓｉａ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０２

日通过董事会清算决议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北京龙天的其他注销工作正在进行中，

Ａｌｌ Ｂｒｉｇｈｔ．

、

Ｎｅｗ Ａｓｉａ

已开始进行注销工作。

（

４

） 印纪传媒收购

ＤＭ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０８

日，印纪传媒通过股东会决议，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ＤＭ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经审计净资产为基础，向

ＤＭＧ Ｉｎｃ．

收购

ＤＭ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全部股权。天健为本次收购出具了天健审［

２０１３

］

５０１

号《

ＤＭ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报告》，确认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ＤＭ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合并报表净资产为

５

，

２６３

，

２０３．４６

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印纪传媒与

ＤＭＧ Ｉｎｃ．

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以人民币

５

，

２６３

，

２０３．４６

元的对价收购

ＤＭＧ Ｉｎｃ．

持有的

ＤＭ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２２

日，印纪传媒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２５

日，浙江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省发改委关于印纪影视娱乐传媒有限公司收购

ＤＭ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全部股权项目核准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０８

日印纪传媒办理了结售汇交易， 购汇

８４

万美元，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１５

日印纪传媒办理了境外汇款，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

ＤＭＧ

香港完成股权变更。

至此，

ＤＭ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成为印纪传媒全资子公司，具体情况参见本节之“四、下属公司情况”之“

ＤＭ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

５

） 境外融资架构终止后的股权结构图

至此，印纪传媒历史上搭建的境外融资架构顺利解除，境外融资架构终止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三、印纪传媒股权结构情况

（一）印纪传媒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印纪传媒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比（

％

）

１

肖文革

４

，

５９０．００ ７６．５０

２

张彬

５１０．００ ８．５０

３

北京印纪华城投资中心

９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

－

合计

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股权结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印纪传媒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下转 B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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